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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济院政字〔2010〕12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

科研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了规范我校科研经费的管理，加强科研经费的核算，

鼓励我校教职工积极开展科研活动，经研究，学校决定制定

《济宁学院科研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。现将该《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望你们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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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科研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
 

 为充分调动我校广大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，有效

推动我校科研工作的开展，科学、合理地使用科研经费，提

高我校的科研水平和管理效益，确保科研工作健康发展，根

据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科研经费的来源 

    第一条  科研经费指实际拨到我校财务处的科研经费，

不包括合同中规定必须的代购设备费、过路费等。 

科研经费的来源有： 

1.各级各类纵向科研项目经费；     

2.企事业单位委托的横向课题经费； 

3.科技成果转让经费； 

4.学校每年划拨校级科研项目和科研奖励经费； 

5.学校每年划拨的学术交流费和科研业务活动费； 

6.专项建设经费：指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优势学科

研究所等专项建设经费； 

7.其它渠道争取的项目经费。 

第二章  科研经费的使用 

第二条  依据各系（部）科研工作年度指标计划划拨科

研经费。 

第三条  科研经费必须专款专用，实行单独建账，年终

结转，项目结束后决算核销的办法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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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和审计。 

第四条  经费的使用要本着节约的原则，充分利用现有

的仪器设备等工作条件开展科学研究工作；使用科研经费要

注意结合学科发展和实验室建设的需要，注意结合培养学科

带头人和青年科技拔尖人才的需要，以快出人才，多出成果，

出好成果为目标。 

第五条  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范围，仅限于科学研究工

作相关需要的费用。主要开支范围包括： 

1. 科研业务费。计算、测试、分析费，差旅费，调研和 

学术会议费，图书资料购置费，业务资料的打印、复印费，

论文版面费及印刷费，经批准的劳务费。 

2. 实验材料费。原材料、试剂、药品等消耗性物品购置 

费，实验用动植物购置、种植、养殖费，标本、样品采集加

工费和包装运输费等。 

3. 仪器设备费。专用仪器设备的购置、运输、安装费， 

自制仪器设备的材料、配件和外协加工费，水电费，仪器折

旧费。 

4.实验室改装费。为改善资助项目研究的实验条件,对

实验室进行改装所开支的费用。不得用于实验室扩建、土建、

房屋维修等费用的开支。 

5.科研协作费。外单位协作承担项目部分研究试验工作

的费用。  

    6.课题论证及科研成果的评议、验收、鉴定等所需费用 

（含住宿费、餐费、劳务费、杂支费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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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7.聘请校外专家来校举办各种形式的咨询、讲座所必需

的讲课费。 

8.科研管理费等。 

第三章  科研经费的分配比例 

第六条  科研项目经费到位后，科研处负责按比例分

配，由财务处建立帐户，办理经费立户手续。每个项目一个

帐户。 

第七条  纵向课题经费到位后，科研处提取 5%作为管理

费，用于科研管理的业务开支和奖励优秀的科研管理人员；

课题组提取 6%作为劳务费，用于课题组助研、助教补贴；其

余经费作为研究经费拨入课题组帐户。 

第八条  横向课题经费到位后，科研处提取 10%、课题

组所在单位提取 10%作为管理费；课题组提取 10%作为劳务

费；其余经费作为研究经费拨入课题组帐户。 

第九条  成果转让（含技术入股）经费到位后，学校提

取 10%、科研处提取 10%、课题组所在单位提取 20%作为管理

费，课题组提取 60%作为劳务费。 

第四章  科研经费的管理与审批权限 

第十条  科研项目经费的审批管理 

（一）项目经费下达后，课题组负责人应根据经费总数，

制订研究工作开支的年度预算计划，在科研处和财务处的指

导下，严格按计划开支。 

（二）项目研究所需要的仪器设备，由项目负责人填写

购置计划，经科研处负责人审批并报分管院长批准，再由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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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处统一购置。 

（三）项目研究所购置的原材料、试剂等由系（部）的

仪器保管员负责登记、保管，办理有关手续，单据必须有保

管员签字、单位盖章方可给予报销。 

由项目经费形成的仪器设备、原材料、试剂等物品的所

有权归学校。 

（四）项目研究所需要的图书、资料，因其具有独特用

途，从个人研究经费中支付时，不必办理图书登记手续。 

（五）项目经费必须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和我校科研经费 

管理程序支配使用，需由课题负责人和科研处负责人签字并

经分管院长审批后方可到财务处办理。 

（六）项目一经批准，不得无故中止。对无故不完成研

究任务或自行中止研究者，在追回支付项目经费的同时，还

要视其影响程度由学校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项目负责人一年以上无故不参加本项目研究工作的，作

无故中止项目处理。 

（七）项目完成后，课题负责人应清理历年收支帐目，

填写《项目财务决算表》，经财务处、审计处签字盖章后，

连同项目总结报告及研究成果一起报送科研处。 

第十一条  科研奖励经费用于支持获奖人员的科研项

目和发表论文、著作等，支付方法参照本规定“第十条”。 

第十二条  学术交流等相关活动按《济宁学院学术交流

活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执行，所产生的相关业务费须由

系（部）行政负责人签字后，报送科研处负责人审批并经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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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院长同意方可支付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有相关规定同

时废止。凡本法有与上级有关规定不符之处，均按上级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科研工作  科研经费  办法  通知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0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    


